
书书书

犐犆犛１３．３００
犃８０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犌犅／犜２１８５０—２００８

化工产品　固体和液体自燃性的确定

犆犺犲犿犻犮犪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犳狅狉犻狀犱狌狊狋狉狔狌狊犲—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狆狅狀狋犪狀犲狅狌狊

犮狅犿犫狌狊狋犻狅狀狅犳狊狅犾犻犱狊犪狀犱犾犻狇狌犻犱狊

２００８０５１２发布 ２００８０９０１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了ＮＦＴ２００３９：１９８５《化工产品　固体和液体自燃性的确定》（法文版），在标准文

本格式上按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做了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１）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江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飞舟、占春瑞、李建军、寇海娟、江红星、陈小卫、刘君峰。

本标准是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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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品　固体和液体自燃性的确定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工产品自燃性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固体、液体以及粉末化工产品在常温下与空气短时间接触后自燃性的确定。

２　术语和定义

下述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标准。

２．１　

　　自燃　狊狆狅狀狋犪狀犲狅狌狊犮狅犿犫狌狊狋犻狅狀

在正常条件下无触发而产生火焰。

３　原理

在常温下，将样品与空气接触５ｍｉｎ内，观察是否有火焰产生。

４　试剂和材料

硅藻土或其他惰性物质。

５　仪器和设备

直径约１００ｍｍ的瓷制圆底皿。

６　操作步骤

６．１　液态样品：在常温下，将硅藻土填入圆底皿约５ｍｍ厚，将试样５ｍＬ倒入圆底皿中，观察在５ｍｉｎ

内有无火焰产生（重复６次）。

６．２　粉末固态样品：将试样１ｍＬ或２ｍＬ从１ｍ高处坠到一个不可燃的平面，观察试样在下坠过程中

或者落地后５ｍｉｎ内有无火焰产生（重复６次）。

７　结果的表示

该产品的自燃性是取决于通过至少６次的实验所取得的结果来确定。

８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部分：

ａ）　确认样品（物理形态、湿度、杂质等）；

ｂ）　试验方式的依据；

ｃ）　试验结果；

ｄ）　试验中发生的特殊情况的细节报告；

ｅ）　在现行标准中无预见性的所有操作或者随意地所有操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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